附件1
惠州市粮食安全责任考核评分表
填报单位：       县（区）人民政府（盖章）

	考核内容
	考 核 项 目 及 评 分 标 准
	市考核部门
	县（区）

自评分
	市评分

	一、粮食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情况
	（一）与上级政府签订粮食安全责任书并督促检查落实情况（3分）。
	市粮食局
	
	

	
	（二）县（区）政府建立粮食工作政府负责制考核制度（3分）。
	市粮食局
	
	

	
	（三）县（区）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明确（3分），人员编制与职能相匹配（3分）。
	市粮食局
	
	

	
	（四）县（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按要求完成粮食行政管理工作（6分）。
	市粮食局
	
	

	
	小计（满分18分）
	
	
	

	二、粮食工作四项指标达标情况
	考核周期内每年粮食工作4项指标（粮食播种面积实绩、粮食总产量实绩、粮油储备规模完成实绩、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到位实绩）均达标（20分），一项次未达标（0分），两项次以上未达标（-20分）。（具体考核标准见注释1）
	市农业局、粮食局、财政局、统计局和农业发展银行惠州市分行
	
	

	
	小计（满分20分）
	
	
	

	三、粮食流通管理情况
	（一）实施粮食流通政府规范性文件（1分），每年至少安排1次粮食依法行政知识培训（0.5分），未收到涉及粮食工作的诉讼、复议案件或收到诉讼、复议案件但查实无违法违规情形（0.5分），做好粮食法制宣传和贯彻工作（1分）。
	市粮食局
	
	

	
	（二）粮食价格平稳，没有出现粮价暴涨（4分）。
	市发展改革局
	
	

	
	（三）粮食市场经营主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亮照经营（2分），考核期内无因有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记录（2分）。
	市工商局
	
	

	
	（四）依法对粮油质量进行监管，没有发生重大粮油质量安全事故（4分）。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粮食局
	
	

	
	（五）做好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审核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按时办结《粮食收购许可证》审核事项，且未被申请者投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申请者提出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经查无违法违规情形的（1分）。
	市粮食局会同市工商局
	
	

	
	（六）有效开展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以及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依法依规查处各类涉粮案件（1分）；建立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部门协作机制，每年开展1次以上联合执法活动（1分）。
	市粮食局
	
	

	
	（七）粮食行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良好，健全完善粮食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机制（0.5分），有效开展粮食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0.5分），未发生粮食行业生产安全事故（1分）（考核标准见注释2）。
	市粮食局
	
	

	
	小计（满分20分）
	
	
	

	四、粮食储备和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情况
	（一）制订实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1分），制定实施食用植物油储备管理制度（1分），没有发生储备粮管理违法、违规行为（1分），没有发生储备油管理违法、违规行为（1分），储备粮宜存率100%（1分），储备油宜存率100%（1分）。
	市粮食局
	
	

	
	（二）制订实施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制度（3分），没有发现风险基金管理违法、违规行为（3分）。
	市财政局
	
	

	
	小计（满分12分）
	
	
	

	五、粮食供求平衡情况
	（一）建立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1分），与主产区举行产销合作洽谈（0.5分），签署粮食产销合作协议（0.5分）。
	市粮食局
	
	

	
	（二）建立促进粮食产销合作发展的工作机制（1分），安排促进粮食产销发展专项资金（1分）。
	市粮食局
	
	

	
	（三）粮源充足，没有出现断供断档、抢购粮食现象（2分）。
	市粮食局
	
	

	
	小计（满分6分）
	
	
	

	六、粮食应急机制建立情况
	（一）制订和完善粮食应急预案（1分），开展应急演练（1分）。
	市粮食局
	
	

	
	（二）按要求建立健全平战结合的粮食应急加工网络（1分）、运输网络（1分）、供应网络（1分），每年对应急保障网点的设施建设与更新维护给予资金补助等政策扶持（1分）。
	市粮食局
	
	

	
	（三）发生突发事件时反应迅速、措施得当、效果良好。按照国家、省和市有关规定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送粮油市场突发事件信息（1分），及时采取应急响应措施（1分），粮食市场短期内恢复平稳、粮食突发事件不利影响得到最大限度减轻（1分）（此项共3分，没有发生突发事件计满分）。
	市粮食局
	
	

	
	小计（满分9分）
	
	
	

	七、配套设施建设和市场价格监测情况
	（一）制订实施粮食流通设施建设规划或政策。政府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粮库建设及维修改造，县（区）粮油库有效仓容能够满足本级粮油储备任务需要（2.5分）；科学保粮水平提高，粮库实现环流熏蒸、粮情测控、机械通风（分别按实现前述要求的仓容占有效仓容的比例评分，每小项0.5分，共1.5分）。
	市发展改革局、粮食局
	
	

	
	（二）粮食质检体系建设与粮食质量安全保障需要相适应   （1分）。
	市粮食局
	
	

	
	（三）建立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制度，及时掌握粮食市场行情。严格执行《广东省粮油市场监测报告制度》（1.5分），严格执行《广东省价格监测质量监督考核管理办法》（1.5分）。
	市发展改革局、粮食局
	
	

	
	小计（满分8分）
	
	
	

	八、粮食产业发展情况
	（一）粮食流通产业保持健康发展，粮油加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度增长5%及以上（1分）；落实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扶持措施（1分）；设立并落实发展扶持资金（1分）。
	市发展改革局、粮食局会同市农业局
	
	

	
	（二）拥有省、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以粮食生产、加工、贸易为主业）1家（1分），2家以上（2分）。
	市农业局
	
	

	
	（三）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1分），国有粮食企业实现盈利（1分）。
	市粮食局
	
	

	
	小计（满分7分）
	
	
	

	总      分（满分100分）
	
	


注释：

1. 关于粮食工作四项指标的考核。
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每年初由市农业局会同市粮食局、市统计局提出考核指标，报市政府同意后下达。次年初由各县（区）政府申报完成情况，市农业局会同市粮食局、市统计局提出考核意见，考核结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考核。

对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当年粮食作物受灾面积占总面积20%以上，其中绝收面积占5%以上，由受灾县（区）政府提出申请，经市农业局会市气象局、市三防办核准确认），当年度粮食产量未达标且未免于考评的县（区）扣5分；对免于考评的县（区）不扣分。

粮油储备规模：由市粮食局会同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惠州市分行根据调整情况报经市政府同意后适时下达。

粮食风险基金规模：由市财政局会同农业发展银行惠州市分行、市粮食局根据调整情况报经市政府同意后适时下达。

粮油储备规模和粮食风险基金规模指标，次年初由各县（区）政府申报完成情况，市粮食局会同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惠州市分行提出考核意见，考核结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考核。

粮油储备规模完成实绩按粮食系统地方专项储备粮油报表反映的库存实绩考评，鉴于正常轮换因素，以当年12个月报表反映的库存数平均计算。其中：粮食储备规模的平均库存实绩必须达到市下达储备规模减去轮换数量计划和轮换进出库的时间间隔（限3个月内）后的平均库存数量：考评实绩=（市下达储备规模×12个月-轮换数量计划×实际轮换进出库月数）÷12个月。

食用植物油储备规模的平均库存实绩必须达到市下达储备规模的80%以上。

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到位实绩按农发行系统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统计表的到位额考评，粮食风险基金必须在同级财政预算中足额安排。

2. 关于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一年内发生粮食行业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的县（区），在粮食安全责任考核中不得评为优秀。

	有关单位审核意见
	  市粮食局：

           （盖章）

          年  月   日
	  市发展和改革局：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局：

             （盖章）

           年  月   日

	
	  市统计局：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工商局：

              （盖章）

           年  月   日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发展银行惠州市分行：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市有关单位考核工作职责

市粮食局：负责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县（区）粮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市发展改革局：负责会同市粮食局对各县（区）制订实施粮食流通设施建设规划、粮油库建设、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考核，负责考核市场粮价管理情况。 

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本级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和为确保粮食安全而必须安排的财政性资金，并会同有关部门督促各县（区）足额落实粮食风险基金规模，负责对各县（区）粮食风险基金制度落实情况和为确保粮食安全而必须安排的财政性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农业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指标下达和考核工作，考核各县（区）拥有省、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情况，配合市粮食局考核各县（区）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情况。 

市统计局：负责配合提供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及其他与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有关的统计数据。 

市工商局：负责考核粮食经营主体资格和广告宣传情况。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考核粮食流通、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管理情况。 

农业发展银行惠州市分行：配合有关部门对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到位实绩进行考评，并配合考核粮食政策性业务金融政策执行情况。

